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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相較仍屬偏低，允應適時調漲菸品稅捐。 

二、菸酒稅（以下簡稱菸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以下簡稱菸捐）均屬政府財政收入，惟菸稅為一

般性租稅收入，採統收統支方式運用，統一收納於國庫，菸捐則為指定用途之捐費收入，為

特定政策目標供作專款專用之公共支出財源。 

三、歷次調漲菸捐，雖已達成抑制菸品消費量之政策目的，但菸稅應徵稅額均未調整，且自民國

98 年起，菸捐徵起數大於菸稅實徵數。鑑於菸捐與菸稅均為抑制菸品消費之政策工具，為維

護國民健康，並兼顧政府財政收入運用，爰配合菸捐調漲，酌予調高各類菸品之應徵稅額，

增進以價制量效果。 

（一七六）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政府振興經濟對策等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296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3-400） 

黃委員就政府振興經濟對策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關於振興經濟對策問題，說明如下： 

(一)為提升經濟景氣因應能力，行政院於民國 101 年 9 月起推動「經濟動能推升方案」，期

能促進投資，提振國內景氣，並兼顧中長期經濟與產業結構之調整。該方案係以「體制

調整」與「法規鬆綁」為主軸，取代過去採取財政擴張之手段，擴大公共支出以進行短

期刺激經濟等作法。 

(二)以自由經濟示範區之規劃為例，係在自由化、國際化與前瞻性之核心理念下，大幅度鬆

綁物流、人流、金流，資訊流及知識流之各項限制，打造便利之經商環境，落實市場開

放，並規劃發展具有前瞻性產業，如智慧運籌、國際醫療、農業加值等經濟活動，並推

動產業合作。目前行政院經建會與相關部會刻正研擬推動計畫，預計於本（102）年 6 月

底完成，第 1 階段自由經濟示範區可望正式啟動。本案之推動，預計將可發揮吸引國內

外投資、增加產值、創造就業、促進地方繁榮及與國際接軌等效益。 

(三)自由經濟示範區之產業合作，並不限於與中國大陸特區之合作，亦非獨厚特定業者。示

範區之產業合作類別並無限制，其內容主要係利用國外資金及高端技術，結合我國產業

鏈優勢及商品化能力，以開拓中國大陸及其他新興市場。目前「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

協議」（ECFA）架構下針對產業合作已有規定，未來示範區內兩岸產業合作之內容亦將

納入 ECFA 架構內。 

(四)政府在研擬振興經濟對策之過程廣邀各界討論，以自由經濟示範區為例，為廣泛聽取業

者及地方政府建言，做為政府研擬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計畫之重要參考，行政院經建會

密集辦理座談會，本年 5 月 10 日邀請國內主要工商團體領袖進行深度座談，同年 5 月 13

日、15 日及 21 日分別於高雄、臺北及臺中各辦 1 場座談會，邀請民間企業代表及地方政

府共同參與討論，俾使示範區之規劃確實符合區域產業發展需求，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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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政府如利用既有之 ECFA 要求對岸去除對我面板之關稅，以及中國大陸之淘寶網已可對

臺銷售，然臺灣業者卻不能平等向對岸銷售等問題，說明如下： 

(一)為利 ECFA 之進行，政府業於 100 年 1 月成立「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並於同年 2 月

召開首次例會，宣布啟動兩岸貨品貿易協議之談判，針對 ECFA 早收清單以外之其他貨

品項目進行降稅協商，而經濟部並已將去除面板關稅納入協商規劃中，未來協商談判之

結果將一體適用，不會僅獨厚於示範區內之廠商；經濟部將秉持「以臺灣為主，對人民

有利」及「經濟利益最大化、負面影響最小化」之原則，整合相關部會與產業界之意見

，加快協商步伐。 

(二)經濟部於 101 年 11 月之「兩岸電子商務搭橋會議」中，針對中國大陸政府遮擋臺灣網站

問題提出待解決之需求，陸方表示遮擋之臺灣網站係針對綜合性網路平臺及新聞網站，

但就兩岸單純電子商務部分並無網路遮擋之阻礙，中國大陸消費者仍可瀏覽臺灣購物網

站並進行網路購物活動，建議臺灣電子商務業者在拓展中國大陸市場時，可架設獨立網

頁，則無網路遮擋問題，且陸方同意放寬臺商取得 ICP 執照之持股上限 50%之限制，對

我方電子商務平臺於中國大陸之發展將增添競爭優勢。 

三、關於改善賦稅結構問題，說明如下： 

(一)稅制改革須與時俱進，配合經濟發展及財政需要，審慎規劃施政重點並於適當時機推動

。 

(二)近期稅制改革成果如下： 

1.輕稅簡政之所得稅制改革：自 99 年度起將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由 25%調降為 17%，並

於「產業創新條例」提供創新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 1 項租稅獎勵措施，同時適度調

整綜合所得稅稅率及各項扣除額，減輕中低所得、薪資所得者及弱勢族群之租稅負擔

，以維護租稅公平，縮減貧富差距，達成「增效率、廣稅基、簡稅政」之整體所得稅

制改革目標。 

2.擴大稅基、縮小貧富差距之所得稅制改革： 

(1)自 95 年度起，實施最低稅負制，將適用租稅減免而繳納較低稅負甚或免稅之營利

事業或個人納入課徵基本稅額。 

(2)99 年度起，個人海外所得納入課徵基本稅額。 

(3)自 101 年度起，取消軍教免稅規定。 

(4)自本年度起，個人股票交易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3.防杜逃漏、維護租稅公平之所得稅制改革：為防杜企業利用不當國際交易安排（如內

部多層次投資架構及身分轉換）規避稅負，保障我國稅收，推動「反自有資本稀釋課

稅」、「受控外國公司（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s）法則」及「營利事業採實際

管理處所認定居住者身分」等反避稅制度。 

4.配合「健全房屋市場方案」，開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為落實健全房屋市場政策、衡

平國內社會觀感及維護租稅公平，於 100 年 5 月 4 日制定公布「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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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就不動產短期交易、高額消費貨物及勞務，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並將於實

行屆滿 2 年（本年 5 月 31 日）後，參據各界意見適時檢討。 

5.配合「經濟動能推升方案」推動調降股價類期貨契約之期貨交易稅徵收率、調降權證

造市之避險股票交易證券交易稅稅率及增訂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證券業務之

所得稅、營業稅、印花稅租稅優惠規定等活絡金融活動之稅制改革措施。 

(三)為提供具國際競爭力之租稅環境支援產業發展，未來配合政府各項重大施政研擬相關租

稅措施，財政部將持續進行稅制通盤檢討，取消不合理租稅減免、推動稅基合理化及提

升租稅效率與公平，俾營造公平合理之租稅環境，使全體納稅義務人同享稅制改革利益

。 

四、關於房價因景氣回升而大漲，使青年人之房貸壓力升高問題，說明如下： 

(一)財政部於 99 年 12 月 1 日推出由臺灣銀行等 8 家公股銀行以銀行自有資金辦理「青年安

心成家購屋優惠貸款」（以下稱本項貸款），以協助青年購置自有住宅。 

(二)另為擴大協助無自有住宅家庭購置住宅，財政部於 100 年 6 月 15 日公告修正放寬本項貸

款部分規定，主要係取消原定貸款總額度 2 千億元之上限，與內政部辦理之「青年安心

成家方案」、「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擇一搭配使用，貸款對象借款人年齡放寬

為 20 歲以上（取消年齡上限），新增「混合式固定利率」（前 2 年固定利率）供借款人

選擇適用。 

(三)本項貸款之受理申請對象為年滿 20 歲以上之國人，單身或已婚夫妻之本人、配偶及未成

年子女名下無自有住宅之首購族（包含以前有房子但現在已出售者），所購置房屋為 99

年 12 月 1 日（含）以後完成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之中古屋及新屋，貸款成數最高為 8 成

，額度最高 500 萬元，期限最長 30 年，包含 3 年只還利息不還本金之寬限期，依照目前

利率水準，前 2 年利率 1.72%，第 3 年起利率 2.02%，並隨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年期

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調整。 

(四)本項貸款之實施期程，原配合內政部「青年安心成家方案」之實施日期至 101 年底，為

繼續協助無自有住宅家庭購置住宅，滿足居住基本需求，已將實施期程延至 103 年底，

期能減輕國民居住負擔，以落實居住正義。 

(五)截至本年 4 月底止，各公股銀行辦理本項貸款共撥貸 93,442 戶，金額 3,281 億餘元。 

（一七七）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我國漁船廣大興 28 號遭菲律賓公務

船槍擊並造成我漁民死亡事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296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3-406） 

林委員就我國漁船廣大興 28 號遭菲律賓公務船槍擊並造成我漁民死亡事件問題所提質詢，經

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